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0728豪雨造成屏東及高雄等地農作物普遍受損，請農業部儘速啟動天然災害救助機制，並針對全品項農作物進行補助與協助復耕等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8月18日院臺專字第114001106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24-60）

鍾委員就0728豪雨造成屏東及高雄等地農作物普遍受損，請農業部儘速啟動天然災害救助機制，並針對全品項農作物進行補助與協助復耕等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農業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啟動天然災害救助機制，針對全品項作物實施補助：

(一)本部業於114年8月5日主動公告屏東縣、高雄市等11個縣（市）為辦理114年0728豪雨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 0728豪雨災害公告救助品項，已涵蓋各項實際受損作物，後續如有延遲性災損，將由地方政府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提報辦理。

(二)為因應連續災害造成農作物損失，公告事項並請地方政府應將0728豪雨、丹娜絲颱風及0708豪雨災害救助案件之損失情形合併計算及審理，以協助受災農民儘速復耕。

二、有關強化農業保險覆蓋率與彈性理賠機制：

(一)鑑於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增加，為協助農漁民分散經營風險，本部自104年起試辦、106年擴大推動農業保險。目前已開辦28種品項，包括實損實賠、政策連結、區域收穫、氣象參數、收入保障型等5大類型，共計44張保單；投保率由0.93%逐年提升，至114年6月已達54.03%。

(二)本部持續推動相關措施，提升農業保險覆蓋率：

1.持續精進保單：建立定期檢討機制，銷售3年平均損失率小於60%保單，請產險公司調整保單起賠點、賠付比例或費率等；並就農民反映事項，適時研議精進保單內容。

2.減輕農民財務負擔：本部原則補助各品項保費的二分之一，以及提供農業保險貸款免息優惠措施；另刻正研議對續保案件提高補助比率，提升已投保農民黏著度。

3.扣合產業輔導管理措施：輔導申貸專案農貸農民投保與其經營項目對應之農業保險，並提供其專案農貸保證手續費8折之優惠。

4.多元管道宣導推廣：舉辦教育訓練、宣導會，並以新聞稿、臉書、摺頁等多元媒體觸及更多受眾，提升農民風險管理意識及參與度。

(三)強化獎勵措施鼓勵保險人參與：

1.將辦理農業保險業務列入農漁會考核項目，並於農金獎增列農業保險貢獻獎項，給與獎勵金，以鼓勵農漁會參與。

2.另為鼓勵保險業投入推動農業保險，除保單開發階段協助提供農業相關資料及召開專家會議，另於113年7月修正「農業部補助及獎勵農業保險保險人辦法」，提高補助產險業開發保單及推廣補助金，並提供推動成效績優獎勵金，藉由強化鼓勵措施提升產險業者參與意願及推動成效。

三、有關協助農民復耕及因應後續病蟲害風險：

(一)提供復耕作物病蟲害管理技術輔導：為避免農作物復耕時發生疫病害蟲造成二次傷害，本部已盤點豪雨過後，因耕作環境潮濕悶熱而容易發生、須積極防範的作物病蟲害種類，包括土傳性病害（包括多種作物的疫病、萎凋病、軟腐病等）、葉部病害（包括水稻白葉枯病、果樹黑星病、瘡痂病等）病原菌易藉由風雨造成傷口入侵傳播，以及瓜果類作物落果腐敗可能滋生果瓜實蠅等問題。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已結合各試驗改良場所及各地儲備植醫加強輔導農友防範前述病蟲害，並適時發布預警提醒防範。

(二)提供復耕所需病蟲害防治資材：

1.農友復耕過程於防治病蟲害時，如購買使用生物農藥或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且符合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網站所列納入補助之資材品牌者，可申請補助購買憑證所列金額的1/2，說明如下：

(1)生物農藥最高補助1萬元/公頃，農民可檢具購買憑證（發票或收據皆可）及農藥販賣業者開立之農藥販售證明，向鄉鎮輔導單位（農會）申請補助。

(2)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最高補助5千元/公頃，農民可檢具購買憑證（限發票），向鄉鎮輔導單位（農會）申請補助。

(3)上述可疊加補助，最高1萬5千元/公頃。

2.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業於114年7月核定上述友善植物保護資材補助之追加計畫3千萬元，已分配予地方政府，農民可多加申請利用。



